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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加强学校的家具资产管理，防止学校资产流失，保障教职员工的工作

需要，适应学校各项事业的发展，依据《南京工业大学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结合我校

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家具是指全校所有单位使用的桌、椅、床、柜、沙发等。 
 
第三条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是学校家具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全校家具的计划汇总、审批、

购置、调配、验收、建总帐、报废等管理工作。各院（部、处）负责本单位家具的计划申报、

建分帐、报销、维护、报废等日常管理工作。 
 
第四条  单价在 200 元以上（含 200 元）的家具，按固定资产进行管理；单价在 200 元以下

家具按低值耐用品进行管理（单价在 200 元以下的大批同类家具按固定资产进行管理）。无

论何种经费添置的家具均需到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办理相关手续，相关手续不完备不得办理

财务报销。 
 
第五条  凡属公共使用的家具（如：教室、会议室、学生宿舍内的家具等）由各使用管理部

门负责日常管理，其添置办法如下： 
 
1.        教室家具的添置、更新和改制由教务处或研究生部负责提出年度计划，经费落实

后，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实施。 
 
2.        学生宿舍家具的添置、更新和改制由后勤管理处提出计划，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按申报计划中的缺额数增发； 
 
3.        单身教职工公寓家具添置、更新计划由人事处提出年度人才引进计划，资产与实

验室管理处根据实际情况落实。 
 
第六条  校属各单位须于每年六月一日前将本单位下一年度的家具购置预算报资产与实验

室管理处，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将家具预算审批汇总后报计划财务处，计划财务处根据实际

情况统一安排学校的家具经费。  
 
第七条  校属各单位需要添置家具的，填写“南京工业大学家具申请表”，于每年五月一日

前交到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当年分配的家具经费计

划按轻重缓急统筹安排。没有纳入预算的家具申请，除特殊情况外，学校的家具购置计划内

将不考虑。 
 



第八条  校属各单位需添置家具属学校家具购置费列支的，原则上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根

据需要统一购置或调配。经学校特批的专项经费购置家具，由使用单位提出具体要求，资产

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实施。各单位确需自行购买或制作的各类家具，须经主管领导审批后到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办理家具验收、建帐手续。 
 
第九条  家具调入、调出时，各单位资产管理员要凭“南京工业大学家具调拨单”及时调整

家具帐，保持帐、卡、物相符。 
 
第十条  各单位更换资产管理员时，必须办理家具及帐务移交手续，交接双方和单位领导要

在移交清单上签名，因交接不清造成家具丢失的，要追查有关管理人员的责任。 
 
第十一条       家具的维修，由使用单位资产管理员向后勤管理处申请报修计划，由后勤

管理处组织实施。 
 
第十二条       家具报废必须由使用单位资产管理员填写“南京工业大学家具报废单”，由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组织有关人员进行鉴定，同意报废后才能进行报废处理。单价 200 元以

上的家具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凭报废单核销固定资产帐，单价 200 元以下的家具由使用单

位凭报废单销帐。并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统一到校计财处办理帐务注销手续。 
 
第十三条       报废家具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组织处理，残值收入按照学校有关规

定处理。 
 
第十四条       各单位对长期闲置不用或失去使用价值的家具，要及时办理调剂、报废手

续，不得随意堆放。由于责任心不强造成家具丢失或人为损坏家具使家具失去使用价值，按

家具原值折旧后的 100％赔偿（办公家具赔偿折旧率每年按 5％计算，学生生活用家具每年

按 10％计算）。 
 
第十五条       未经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批准，一律不得外租、外借学校家具，违者除收

回家具外，按家具帐面价值的 20％对当事人进行罚款直至纪律处分。 
 
第十六条       赠送家具单价不详的按照即时市场价估价入帐。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公布之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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